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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生物资源前期开发国家重点实验室科学道德规范 

（2010 年 9 月） 

为弘扬科学精神，加强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提高科研人员的创新能力，促

进科学技术的发展，实验室根据相关法规制定《微生物资源前期开发国家重点实

验室科学道德规范》，以加强自律，请大家遵照执行。 

1. 科研人员应坚持科学真理、尊重科学规律、崇尚严谨求实的学风，勇于探索

创新，恪守职业道德，维护科学诚信。 

2. 进行学术研究应检索相关文献或了解相关研究成果，在发表论文或以其它形

式报告科研成果中引用他人论点时必须尊重知识产权，如实标出。 

3. 发表数据要确保有效性和准确性，保证实验记录和数据的完整、真实和安全，

以被查考。 

4. 公开研究成果、统计数据、确认科研参与人员贡献等方面，必须实事求是，

遵守诚信客观原则。对已发表研究成果中出现的错误和失误，应以适当的方

式予以公开和承认。 

5. 研究成果发表时不得一稿多投。 

6. 抵制一切学术不端行为，包括在科学研究和学术活动中的各种造假、抄袭、

剽窃和其它违背科学界惯例的行为。 

7. 拒绝参与或与他人合谋隐匿学术劣迹，包括参与他人的学术造假，与他人合

谋隐藏其不端行为；不得采用不正当手段干扰和妨碍他人研究活动，故意拖

延对他人项目或成果的审查、评价时间，或提出无法证明的论断。 

8. 拒绝参与不道德的科研活动，不得利用科研活动谋取不正当利益，不得以实

验室、专家的名义参与商业广告宣传。 

9. 科研人员有义务普及科学知识，传播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反对捏造与事实

不符的科技事件，及对科技事件进行的新闻炒作。 

10. 对研究生和青年科研人员传授科学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选拔学术带头人和

有关科技人员应将科学道德与学风作为首要依据。 


